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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岸地區火力支援協調之探討–以作戰區為例 

作者：蔡正章 

提要 

一、灘岸地區作戰係指水際至瞰制灘際之地形要點間區域，剋制敵由舟波突擊

運動至採多種方式登（著）陸上岸之作戰。 

二、突擊上陸為兩棲作戰行動中最複雜，也是最重要的作戰階段，以海面突擊

群為主，配合掠海突擊群及垂直突擊群為輔，運用各式兩棲輸具（空中載

具），以強化海上（空中）兵力運送效能，輔以火力支援、電子作戰、網路

攻擊及心理攻勢等，以創造突擊上陸之理想登陸條件。 

三、灘岸地區作戰為指管複雜、節奏快速之作戰型態，火力支援協調著重於協

助空中、地面、海上及特戰部隊，於敵主要登陸地域，遂行戰術機動、兵

力部署及管制作為，為敵、我之兵、火力較量，形塑作戰有利態勢。 

關鍵詞：灘岸地區作戰、聯合火力、密接支援、近接戰鬥攻擊 

前言 

灘岸地區作戰係指水際至瞰制灘際之地形要點間區域，以剋制登陸敵軍，

由舟波突擊運動至採多種方式登（著）陸上岸之作戰，1亦為我地空整體作戰最

佳運用地區，故筆者以作戰區遂行聯合泊地攻擊後，從戰術運用層面，探討作

戰區遂行灘岸地區作戰時，在作戰區爭取局部空優及戰力保存良好狀況下，針

對地面兵、火力運用及地空主戰部隊火力支援能力與限制，考量共軍登陸部隊

火力（防空）支援能量，分別從「聯合火力運用」、「戰場空間管理」及「風險

管控」等，探討作戰區於灘岸地區作戰之火力支援協調作為。 

共軍突擊上陸主要目標地區，係以灘、港、場一體之「環形登陸場」為主，

併用海面突擊、垂直突擊及掠海突擊作戰，以遂行其達成快速增長戰力、保障

作戰持續力的戰役目的。由於陸軍國土防衛火力運用探討多以聯合泊地攻擊為

主，較少說明灘岸地區作戰時之火力運用效能，且火力支援協調與兵力運用、

指管作為環環相扣，在敵情威脅下之部隊運動、飛航時間、火力效能及相關參

數取得不易。故本研究之敵情威脅在不考量陸軍聯合泊地攻擊所造成之影響下，

聚焦於共軍兩棲機械化步兵師擔任海面突擊第一梯隊編組，遂行突擊登陸時火

力支援能量與可能之運用方式，以作為本研究論述之基礎。 

敵情威脅 

共軍登陸作戰戰法不斷精進，惟保障其突擊上陸、迅速有效的奪取和控制

                                                        
1
 陸軍作戰要綱書稿，104 年 2 月 24 日陸軍參謀學院提報資料，6-4-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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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場之作戰目的始終不變。突擊上陸為兩棲作戰行動中最複雜，也是最重要

的作戰階段，以海面突擊群為主，配合掠海突擊群及垂直突擊群為輔，運用各

式兩棲輸具（空中載具），以強化海上（空中）兵力運送效能，輔以火力支援、

電子作戰、網路攻擊及心理攻勢等，以創造突擊上陸之理想登陸條件。而在海

面突擊、垂直突擊及掠海突擊作戰等三種類型中，又以海面突擊作戰所使用之

人員、載具及作戰效益影響最為廣泛，亦為筆者主要探討方向。 

目前共軍現階段各型兩棲正規輸具，估計一次可輸送武裝人員約 1 個加強

兩棲機步師兵力，
2
故研判具備兩棲作戰能力之兩棲機步師，將集中於首波突擊

作戰，遂行「首戰即決戰」之意圖。另為貫徹其快速增長戰力指導，兩棲機步

師（團）主戰裝備均以能在水上、灘岸實施機動，受灘岸地形限制低，特別是

潮汐的限制相對減少，可供選擇登陸的地段更多，可在近岸從水上直接發起攻

擊，具有全潮時泛水抵灘突擊能力，3依共軍師登陸作戰效程，可區分為裝載上

船、航渡、展開與編波、信息與火力突擊、開闢通道、突擊登陸、擴大與鞏固

登陸場等行動4（如圖一），筆者聚焦於共軍突擊上陸之戰術運用（突擊上陸進程

如圖一綠框所示）。 
圖一 共軍師登陸作戰效程 

 
資料來源：1.蔡和順，〈共軍師登陸作戰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0 卷第 537

期，2014 年 10 月，頁 64-73。2.《陸軍野戰情報教則（第二版）》，陸軍司令部印頒，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頁附 27-7。 

                                                        
2 砲訓部，〈聯合泊地攻擊如何打（以第三作戰區為例）〉《陸軍 103 年度戰術戰法研討會》，投影片 42~44。 
3 李志虎，〈國土防衛作戰三軍火力整合之研究〉《101 年陸軍組織轉型戰術戰法研討會》，頁 7。 
4
 蔡和順，〈共軍師登陸作戰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0 卷第 537 期，陸軍教準部，2014 年 10

月，頁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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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軍師登陸戰術運用 

共軍兩棲機步師通常在上級編成內遂行登陸戰鬥任務，師亦可獨立執行。

在上級編成內實施登陸時，師通常擔任登陸第一梯隊，奪取及鞏固登陸區域，

確保後續部隊上陸，
5
在共軍 ZBD-05 式兩棲裝甲戰鬥車（24km/hr）陸續服役後，

從泛水編波至衝擊上陸，相較 63A 式水陸坦克（12km/hr），應可大幅縮短其登陸

時程，壓縮我防衛部隊預警及反應時間，
6
以下就共軍師突擊上陸作戰階段，分

別說明其登陸編組及程序。 

（一）突擊上陸編組：共軍師於突擊與奪控登陸地域時，通常以「梯隊戰

法」結合「戰鬥群」方式，編組成先遣部隊、突擊上陸群（第一梯隊）、縱深攻

擊群（第二梯隊）、火力突擊群、機降部隊、合成預備群、防空兵群、電子網路

作戰群、後勤和裝備保障群及指揮所等（如圖二所示），
7
遂行突擊上陸作戰意圖。 

圖二 共軍師登陸編成組織判斷 

 
資料來源：蔡和順，〈共軍師登陸作戰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0 卷第 537

期，2014 年 10 月，頁 61-63。 

（二）突擊上陸作戰程序：突擊上陸係由航渡船團編組，展開成戰鬥隊形，

遂行多點搶灘上陸，突破防衛部隊第一線連（排）防禦陣地，建立登陸場的戰

鬥行動，也是決定登陸戰鬥成敗的關鍵性階段。其中，先期保障登陸地域絕對

海、空優，集中主要兵力、火力於主要登陸地段，為登陸作戰之重要考量，共

軍突擊上陸作戰程序如下： 

                                                        
5 蔡玉筆，〈反登陸作戰灘岸地區聯合空域管制〉《航特部學術半年刊》（臺南），第 49 期，2009 年 11 月，頁 4。 
6
 平可夫，〈中國繼續威懾臺灣〉《漢和防務評論》（加拿大），第 111 期，漢和信息中心，2014 年 1 月），頁 176。 

7
 張培高，《聯合戰役指揮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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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棲作戰編隊進行戰術展開。 

2.登陸部隊從登陸、輸送艦換乘至突擊上陸之兩棲及空中載具，並實施上陸

編波和直升機編波。 

3.進行獵掃雷、水區警戒、信息作戰、直接火力準備及破障作業。 

4.突擊上陸群在編隊指揮艦、控制艦引導下，以艇波、車波或機波實施衝擊

上陸，向灘岸登陸點或垂直登陸點機動。 

5.突擊上陸作戰全程，兩棲作戰編隊須依據登陸部隊需求，實施直接、近距

離、遠距離火力支援行動，並對完成輸送任務之氣墊船、登陸艇和直升機等載

具，引導返回登陸母艦、直升機母艦等。
8
 

二、共軍師登陸部隊火力支援能力研析 

共軍師兩棲登陸作戰時，除建制兵、火力外，通常可依任務性質獲得其他

軍兵種部隊（分隊）之配屬，及上級火力和地方武裝力量支援，依共軍《砲兵

戰術基礎》說明團在遂行進攻戰術時，可獲得若干上級砲兵、空軍及其他必要

支援。 

（一）砲兵部隊：以編制師（團）砲兵營各型自走砲及火箭砲為主體，任

突擊上陸及縱深上陸群火力骨幹，其中 122 公厘自走砲（PLZ-07B）具備浮游能

力，研判可隨伴兩棲戰鬥車輛實施全潮時突擊上陸，快速完成放列遂行火力密

切支援；餘砲兵部隊須賴後續舟波，藉登陸艦、艇酬載方式上陸。另依作戰需

求及登陸地域，可能額外獲得多管火箭支援。 

（二）地面防空部隊：以師防空團為主力，納編上級配屬之防空營，於縱

深攻擊群與上陸砲兵群後同時登陸，並在灘岸占領有利地形，掩護登陸場與主

要部隊對空安全。9判斷初期地面防空係由空軍及海軍艦艇提供防空掩護，於地

面防空部隊上陸後採局部防空，以射程 15 公里之紅旗 7 型防空飛彈任防空第一

道防線，35（25）公厘快砲負責第二道防線，5 公里內則以單兵肩射防空飛彈任

最後一道防線，形成火網重疊、重層攔截之武器配置；另各團屬砲兵營尚編制

有 1 個防空連，10研判為 95 式 25 公厘自走高砲，可提供突擊上陸時之防空掩護，

兩棲機步師防空武器性能判斷，如表一所示。 

（三）陸航部隊：以配屬之陸航 1~2 個大隊（判以武直 10 及米 17 為主，約

12~24 架11），遂行戰場偵蒐、空中火力突擊、空中機動作戰（機降作戰）與反直

                                                        
8
 王偉賢、翁明輝，〈共軍兩棲裝甲戰鬥車輛發展歷程與運用上陸之探討〉《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2 卷

第 546 期，陸軍教準部，2016 年 4 月，頁 43~44 
9 蔡和順，〈共軍師登陸作戰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0 卷第 537 期，陸軍教準部，2014 年 10

月，頁 61-73。 
10 涂祿友，《砲兵戰術基礎》（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 年 2 月），頁 235。 
11
 韓岡明，〈解放軍陸軍航空兵之現況及發展〉《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臺北市：勒巴克顧問有限公司，

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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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機作戰。於突擊上陸時，編組 6~8 架，於距岸 2~3 公里處，向我砲兵與反擊之

機甲部隊進行攻擊，12研判在考量航程、油量及武器掛載量狀況下，可採岸至岸

或艦至岸方式，以 071 船塢登陸艦（LPD）或改裝之滾裝貨輪為前進基地實施油

彈整補，若採集中出擊，依每次再整補（約 1~1.5 小時
13
） 加計航程時間，於預

先火力突擊至師建立灘頭地域（約 6~9 小時），約可出擊 2~4 次不等。 

（四）海軍支援兵力：水面艦艇部隊均負有對岸上目標攻擊之任務，然因

武器型式及任務屬性，在登陸作戰中，主要由火砲艦艇協同航空兵遂行火力準

備及火力支援，保障登陸及岸上行動，
14
艦砲支援火力獲得，估計僅需 1~2 分鐘。

15
另水面艦艇對登陸部隊防空作戰支援能量，一是取決於目標偵察、識別及效果

評估能力，二是目標毀傷能力，前者須仰賴水面艦艇偵察系統，後者係依據艦

艇防空武器系統。
16
因登陸地域地形條件不同，目標獲得能力尚待驗證，然依中

共艦艇現有防空武器系統，預判共軍登陸地域可獲得之射程範圍如表二所示。

另上級配屬之各型艦艇及火砲，多區分遠、近及機動砲兵群，以海軍艦砲或船

載砲兵遂行直接火力準備，形成臨岸至縱深地區之火制面。17 

（五）空軍支援兵力：師登陸作戰時，空軍主要任務為持續控制登陸地域

制空權、防敵反擊，密切支援登陸部隊，攻擊灘頭及縱深目標等。預判機步師

登陸時，可獲強擊機、轟炸機約 3~4 個團支援（70~90 架次），並於突擊上陸時

採雙機編隊，掛載空對空飛彈，於灘岸地區壓制防衛部隊遂行舟波攻擊及灘岸

戰鬥之攻擊直升機。18 

（六）無人機部隊：

空陣地、雷達站、機動打擊部隊及指揮所等重要目標。於突擊上陸前 1~2 天，

無人機分隊攜帶地面控制裝備，先期秘密登陸，滲入預定機動控制點，配合突

擊上陸發起，接控無人機展開地面偵察及攻擊任務，以掌握防衛兵力部署薄弱

處，協力突擊上陸部隊快速攻占登陸點；另在偵察過程中，發現高效益目標時，

可立即運用機載飛彈實施打擊，或導引砲兵、空中戰機、海軍艦艇執行火力攻

擊，以遂行偵打一體之作為。19 

                                                        
12 蔡和順，〈剖析共軍聯合登陸戰役〉《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48 卷第 525 期，陸軍教準部，2012 年 10

月，頁 40。 
13 王雲蕾、王光遠，《作戰計算指南》（北京：藍天出版社，2013 年 6 月），頁 142。 
14 涂祿友，《砲兵戰術基礎》（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 年 2 月），頁 274。 
15
 蔡和順，〈剖析共軍聯合登陸戰役〉《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48 卷第 525 期，陸軍教準部，2012 年 10

月，頁 40。 
16 游民，〈建造中國海軍新一代驅逐艦〉《艦載武器》，第 170 期，2013 年 5 月，頁 8。 
17 林煒，〈基於 SD 的兩棲坦克連水上火力支援行動分析〉《火力與指揮控制》（北京：北方自動控制研究所，2012

年 2 月），頁 43 
18 蔡和順，〈剖析共軍聯合登陸戰役〉《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48 卷第 525 期，陸軍教準部，2012 年 10

月，頁 39-40。 
19
 鍾圳宸，〈中共偵察打擊一體化無人飛行載具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2 卷第 546 期，陸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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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共軍師登陸初期運用海、空軍多種支援火力，形成遠、中、近程及中、低、

超低空縱深交叉多層火力配置，發揮最大之綜合打擊效果，確保快速突擊登陸

（共軍登陸作戰火力運用分析判斷，如表三所示）。
20
然分析共軍先遣及突擊上

陸部隊登陸進程，初期係以空、海軍火力支援為主，以空中預警機、無人飛行

載具及電戰部隊等，嚴密監控登陸地域，提供防衛部隊動態及預警情資，適時

指管空中兵力，提供突擊登陸部隊空中打擊、掩護及支援能量。然因臺灣沿海

之海域、地形及人工建物密布等因素，預判沿海地區 300 公尺以下超低空空域，

為共軍空中及海面雷達預警系統之盲區範圍，在共軍防空團主力尚未上岸，突

擊上陸部隊地面防空掩護能量相對薄弱狀況下，共軍僅能配合海、空軍之支援

火力，制壓、阻擾我地空主戰部隊戰術機動及聯合火力運用。故如何掌握共軍

突擊上陸戰力空隙之關鍵時機，統合運用地空支援能量，為我灘岸地區作戰成

敗重要關鍵。 
表一 共軍兩棲機步師防空武器性能判斷表 

 
資料來源：1.互動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檢索時間：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2.作者

整理製表。 
                                                                                                                                                                                        

準部，2016 年 4 月，頁 66。 
20
 李有升，《聯合戰役學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228。 

http://www.baike.com/wiki/，檢索時間：民國105年5月30


27 

表二 中共海面艦艇防空能力判斷表 

 
資料來源：海軍 360，〈艦空導彈系統〉，http://www.haijun360.com/news/JKDD，檢索時間：民國

105 年 5 月 9 日。 
表三 共軍師登陸作戰火力運用分析判斷表 

 
資料來源：蔡和順，〈共軍師登陸作戰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50 卷第 537 期

，陸軍教準部，2014 年 10 月，頁 61-73，作者判斷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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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地空主戰部隊暨作戰區火力支援協調現況探討 

防衛作戰係島嶼防衛性質，具備「預警期程短、作戰縱深短淺及首戰即為

決戰」21等特質，故須依據戰場環境，結合作戰區打擊部隊兵力運用，充份考量

地空主戰部隊支援火力能力與限制，規劃、整合地空火力，以期集注所有可用

兵、火力於灘岸地區，擊滅聯合泊地攻擊後殘存敵軍，發揮地空整體作戰效能。 

一、地空主戰部隊火力支援能力與限制 

灘岸地區作戰為地空部隊戰力最佳發揮時機，亦為我反擊作戰關鍵時刻，

為爭取局部兵、火力優勢，須依地空主戰部隊火力支援能力及特性，適切整合，

發揮火力運用最佳效能。 

（一）地面打擊部隊：通常由機步或裝甲部隊擔任，以建制編組配屬必要

戰鬥及勤務支援部隊，於灘岸地區作戰時，擔任作戰區打擊部隊，依作戰區電

令投入戰鬥，擊滅敵登陸第一梯隊，並儘速重整戰力完成再戰準備。 

1.能力 

（1）遠距目標獲得能力：地面打擊部隊運用熱源成像儀及雷射測距儀，配

合無人飛行載具系統之可攜式影像接收站（Remote & Video Terminal, RVT）或由

情資後傳系統 （Ground Data Terminal, GDT），可全方位及全時段獲得敵軍情資

及目標情報，有利火協目標處理作業及運用聯合火力攻擊，如圖三所示。 

圖三 地面部隊聯合火力運用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2）縱深火力打擊能力：地面打擊部隊建制砲兵（旅砲兵營、營迫砲排），

依指揮官火力運用指導及第一線部隊需求，可迅速提供密切火力支援，對近接

及縱深地區實施火力打擊。 

2.限制 

（1）地空通聯易遭敵監聽及干擾：地面部隊無線電機已全面換裝 37C 系列
                                                        
21
 徐以連，〈國土防衛地空整體作戰陸航部隊運用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第 49 卷第 529 期，陸軍

教準部，2013 年 6 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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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頻無線電機，然與陸航部隊僅能以語音通聯；運用 GRC-406 導引陸航（空軍）

地面攻擊時，地空通聯無法跳頻、加密，且不具數據傳輸能力，易遭敵竊聽及

干擾。 

（2）空中支援火力之終端導引作業能量有限：以旅級地面部隊為例，在獲

得空中火力（空軍、陸航）支援時，具備終端導引作業能力僅空軍連絡官及各

營前進空軍管制官等數員。在戰鬥間敵情不明，須以臨機性火力為主狀況下，

相關終端導引作業人員能否適時到達支援地區，有待驗證。 

（二）陸航部隊：航空旅各型直升機依性能可彈性編成偵蒐、攻擊、運輸

等編組，依任務需求快速集中或疏散，適時飛抵第一線，配合地面部隊協同作

戰，藉由超低空及地貌飛行方式，遂行各項戰鬥任務。
22
 

1.能力 

（1）優異戰場情、監、偵能力：陸航 OH-58D 戰搜直升機具遠距偵蒐能力，

可協助 AH-1W 偵蒐攻擊目標。另 AH-64E 長弓雷達以毫米波為主的多功能雷達，

能有效處理地形的回波，而其低旁波瓣天線設計以及低發射功率，不易被敵人

偵測，最適合用於超低空飛行的直升機上，陸航偵蒐能力如表四所示。
23
 

表四 陸航部隊偵蒐能力一覽表 

 
資料來源：1.王添丁，〈陸軍地空整體作戰指管通聯精進規劃之研究〉《陸軍通資半年刊》（桃

園），第 117 期，民國 101 年 4 月 1 日，頁 57。2.游鑫魁，〈陸航部隊多機種攻擊直升機整合作

戰之研究〉《航特部半年刊》（臺南），民國 98 年，頁 31。 

（2）強大攻擊火力：陸航部隊可掛載 2.75 吋火箭、地獄火飛彈、拖式反裝

甲飛彈、響尾蛇空對空、刺針飛彈及機槍等，可對空及對地火力攻擊。其中 2.75

吋海神火箭和 AGM-114A/B/C/F/K/L 型地獄火飛彈，可隨攻擊任務所需，而有不

同掛載構型，另雷達導引式地獄火（L 型）可配合長弓火控雷達，連續接戰多個

                                                        
22
 劉豐荃，《新攻機成軍空地整體作戰成效》《航特部 99 年度戰法研討會》（歸仁），民 99 年，頁 8。 

23
 游鑫魁，〈陸航部隊多機種攻擊直升機整合作戰之研究〉《航特部半年刊》（歸仁），民國 98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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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並具備射後不理的能力，可應付飽和攻擊。24 

（3）局部空中警戒及攻擊能力：AH-64E 長弓雷達獨特空中威脅預警及自衛

能力，能在數公里最大範圍內實施 360°持續搜索，利用脈波都卜勒波形對滯空與

飛行中直升機及固定翼飛機進行偵測、定位、分類以及排定優先順序，並能過

濾掉活動地上目標。整個攻擊直升機梯隊中，可運用 1~2 架 AH-64E 以空中目標

追蹤模式（Air Targeting Mode, ATM）執行空中預警，避免空中伏擊之威脅。依

任務需要，飛行中可選擇 360°、180°、90°、30°扇形掃描或單一掃描模式。另長弓

雷達整合 APR-48A 雷達頻率干涉儀（Radar Frequency Interferometer ,RFI），可對敵

防空雷達進行被動偵測，辨識雷達類型、提供即時預警及目標定位，並運用雷

達導引式地獄火摧毀目標。
25
 

2.限制 

（1）舟波攻擊時目標獲得不易：AH-64E 毫米波雷達因內建程式及資料庫設

定，無法清楚辨識海上目標，須配合目視標定；陸航部隊運用地獄火飛彈配合

砲兵部隊，對距岸 7000 公尺內之敵海上目標實施舟波攻擊，26在灘際平坦無遮蔽

物狀況下，易遭共軍空中預警機及艦載火控雷達鎖定位置，戰術風險大。 

（2）射擊時易遭敵空軍及海軍艦船反制：直升機發射地獄火飛彈時，須在

飛彈離架後進行雷射或毫米波導引，因此直升機必須保持在目視狀況下，且不

能實施較大的迴避動作，以免雷射脫鎖。另地獄火飛彈射擊時，須有間隔時間，

再加上目標獲得及飛彈導引時間（依目標距離而定），易成為敵空軍及海軍艦艇

優先攻擊目標。 

（3）地空數據系統運用規劃未完善：陸航部隊配備之航空任務規劃系統

（AMPS）27，具備對地面部隊指管與鏈結能力，可將在空機所獲之目標情資提

供地面指揮所運用，並可接收地面部隊空中安全管制措施及數據傳輸資訊等，

然目前僅規劃與作戰區指揮所鏈結，相關作戰指管、情報傳輸及火力支援協調

規劃與運用，尚未建立作業程序，AH-64E 所具備之強大偵蒐、指管及攻擊火力

效能受限。 

二、作戰區目標獲得與火力支援協調現況 

（一）能力 

1.多元化攻擊手段：在綜合考量任務、敵情威脅、敵軍部署、目標獲得狀況

與支援火力能量後，可申請及運用空、海軍艦砲、陸航、砲兵、迫砲、化學、
                                                        
24 楊承華，〈AH-64D 長弓阿帕契攻擊直升機簡介〉《陸軍學術月刊》（桃園），民國 92 年 05 月 01 日，頁 68。 
25 楊承華，〈AH-64D 長弓阿帕契攻擊直升機簡介〉《陸軍學術月刊》（桃園），民國 92 年 05 月 01 日，頁 67-68。 
26 劉豐荃，〈新攻機成軍空地整體作戰成效〉《航特部 99 年度戰法研討會》（歸仁），民 99 年，頁 16。 
27 可自動排定慣用之航空任務計畫課目，且有多種介面，如：任務課目規劃、計畫及目標訂定、任務預演、通

訊/信息傳遞、指揮及管制、航空套組平台設定等，並可與地面部隊鏈結，具有與國家通訊系統連結能力。詳

見張台松，〈陸航新機獲得之地空指管研究〉《航特部 102 年度戰法研討會》（歸仁），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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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電及心戰等致命與非致命手段，集中優勢火力於預想決戰地區。 

2.自動化地面火力指管：配合作戰部門兵力運用及情報部門目標情報，可運

用砲兵戰、技術射擊指揮系統，遂行火力指揮、管制、計畫、目標分配等，可

於短時間內指管野戰砲兵、火箭，對特定地區實施火力攻擊，並能確保友軍安

全；另可依要求快速集中可用火力，滿足所望攻擊效果。 

（二）限制 

1.缺乏整合性空域管制能量：作戰區戰時依授權作戰管制海、空支援兵力，

遂行國土防衛作戰。
28
目前作戰區火協空中火力支援（含空域管制）小組，可藉

由防情自動化指管系統，掌握作戰區空中即時情資，並運用 AN/GRC-406 無線電

對在空機實施通聯。然考量陸航部隊及無人飛行載具之雷達匿踪能力，仍需藉

由航空任務規畫系統（AMPS）及可攜式影像接收站（RVT），以獲得陸航及 UAS

當前動態，對空中部隊動態缺乏整合性管制介面，戰時空域臨機管制作為能否

有效執行，尚待驗證。 

2.欠缺多重、遠程及自主目標獲得手段：灘岸地區戰鬥時，作戰區現有之固

定雷達站台及上級情蒐機構，在敵海、空優勢及電磁攻擊下，勢必遭受嚴重打

擊，影響目標情報獲得及情報蒐集效能。基此，作戰區、作戰分區及守備區間

之情傳體系，亦可能因此而全部（部分）癱瘓。另戰術偵搜中隊受限於可用架

次及飛行目標明顯，易遭敵空中及海面火力威脅，導控能量恐無法滿足高密度、

多架次之目標定位、追蹤及戰果監控等需求。 

灘岸地區作戰火力支援協調作為 

灘岸地區作戰為拘、打配合之作戰行動，藉由灘岸守備部隊有效之阻止、

拘束、遲滯、侷限敵軍於所望地區，打擊部隊乘敵立足未穩之際，儘早發起反

擊，29以期達成所望戰果。作戰區火協組應綜觀戰場全局，考量作戰地域、作戰

任務及火力支援能力與限制等，依灘岸守備及反擊作戰階段劃分，適切賦予、

指管下級火力支援任務。 

一、灘岸守備火力支援協調 

灘岸守備為被動應對敵之突擊上陸行動，應以先期之戰場整備及計畫火力

形塑戰場，使敵不得不配合我方行動，爭取戰場主動權。作戰期間，除計畫之

彈幕射擊外，應彈性調配支援火力，對敵高效益目標實施臨機火力攻擊，以獲

致戰場主動權；亙作戰全程，灘岸守備部隊應建立良好之協調連絡，適切運用

空中火力，以形塑反擊作戰有利態勢，使地空主戰部隊獲得行動自由，灘岸守

備之重要行動、目的及所望戰果示意如圖四所示。 

                                                        
28
《國軍聯合作戰要綱 （第三版草案）》（臺北：國防部印頒，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頁 3-4-110。 

29
 陸軍作戰要綱書稿，104 年 2 月 24 日陸軍參謀學院提報資料，6-4-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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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戰區火力運用 

灘岸守備係卸接聯合泊地攻擊後之戰術行動，因應守備地區（海灘、港口、

濱海丘陵、鹽田、漁塭區、水塘區、岩岸與河川等）地形條件差異，守備作戰

指導應準「量地用兵」原則而適切調整。作戰區火協組應考量守備地區、敵軍

突擊上陸之速度、單位作業反應及兵、火力調度等因素，可於距岸 7000 公尺、

3000 公尺、水際線及主陣地帶前沿等，依需求預劃數條時間統制線，以界定火

力支援時機。依據「地空一體」、「重點打擊」及「縱深同步」之概念，配合地

空整體「兵力運用」，完成計畫火力協調及安全管制作業，以遂行「地空火力整

合」。 

1.火力運用構想 

作戰區以發揮地空整合戰力，殲滅登陸敵軍為目的，依反登陸作戰火力運

用要領，配合地空兵力運用，以達拘束、遲滯、殲滅敵軍於水際灘頭。於敵艇

波進抵灘岸時，作戰區砲兵部隊依計畫增援守備部隊砲兵之火力，遂行計畫彈

幕射擊；陸航部隊以一部支援灘岸守備戰鬥及目標偵蒐，餘待命實施支援及反

擊作戰；海、空軍部隊應全力爭取反登陸地區之局部海、空優勢，相機攻擊敵

後續船團、空（機）降部隊及登陸舟波，以支援灘岸守備戰鬥，守備火力運用

規劃如表五所示。 

2.支援火力運用 

（1）空軍：空軍密支兵力對敵軍登陸母艦、兩棲艦艇實施攻擊，並配合海

軍艦隊防空系統、陸航、野戰防空部隊，優先爭取反登陸地區局部空優。 

（2）海軍：運用海軍艦砲、岸置飛彈及輕快兵力等，對共軍海上船團實施

攻擊，並以海軍船艦防空系統協力空軍爭取反登陸地區局部空優。 

（3）砲兵：由作戰區火協組統合守備、打擊部隊及軍團砲兵火力，以 AH-64E

分遣遂協助目標獲得，回報當前船團動態，以利修正計畫性集火帶遂行舟波攻

擊；依共軍突擊舟波進展，由第一線守備部隊要求實施殲岸火殲（彈幕射擊）；

於灘岸戰鬥時，對蝟集之敵登陸或防空部隊，由第一線部隊之砲兵觀測所及前

觀主動提出射擊要求，或由陸航部隊直接通報，實施計畫及臨機火力攻擊。 

（4）陸航：以 AH64-E 分遣隊協助作戰區執行目標偵蒐，並引導或配合砲

兵火力實施舟波攻擊；運用第一線防禦陣地、建築物及地形掩護，對敵兩棲裝

甲車輛、登陸艦（艇）及陸航部隊實施攻擊，並配合第一線守備部隊要求，遂

行近接戰鬥攻擊（Close Combat Attack, CCA）。 

（5）其他：防空部隊依作戰區火協組要求，實施防空火力管制；對距岸較

近之共軍陸航部隊，列為優先攻擊目標；戰術偵搜中隊配合舟波攻擊及灘岸守

備，遂行戰鬥監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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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灘岸守備重要行動、目的及所望效果流程 

 
表五 灘岸守備火力運用規劃表 

 
資料來源：圖四及表五為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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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處理 

本階段以舟波攻擊及灘岸戰鬥為主，目標情報需求依戰場景況預判及偵蒐

部隊運用，優先以敵指揮（車）艇、無人飛行載具、掃雷破障車、防空飛彈（雷

達）車、直升機、直接火力支援艦（船載砲兵）、突擊砲車及步兵戰鬥車為主。

在共軍第一波兵力上岸前，以突擊砲車、步兵戰鬥車掩護掃雷破障車作業時，

火力優先攻擊掃雷破障車，破壞其機動及掃雷破障能力；在後續艇波運送防空

飛彈（雷達）車上岸時，優先破壞防空部署能力；作戰全程持續對敵指揮機構、

無人飛行載具、陸航部隊、火力支援艦（船載砲兵）、突擊砲車及步兵戰鬥車實

施攻擊，以降低其指管、偵蒐及打擊效能，目標處理作業如表六所示。 
表六 灘岸守備目標處理作業表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三）地空主戰部隊火力支援與協調作為 

1.陸航部隊：陸航以 AH-64E 編組分遣隊，協助作戰區遂行目標偵蒐；另編

組戰鬥隊，利用陸上地形、地物及夜暗掩護，採低空滲透方式秘匿接敵，對距

岸 7 公里內之敵船團實施攻擊，優先敵指揮控制艇、衝鋒舟、登陸艇、兩棲裝

甲車輛、火力支援艦等；支援灘岸守備時，以戰鬥隊編組，潛行至敵登陸灘岸

之側翼，協力守備部隊優先攻擊登陸之敵兩棲裝甲車輛、指揮機構、無人飛行

載具及陸航直升機等，同時陸航部隊主力持續攻擊敵突擊上陸後續舟波。依狀

況需求，於進入敵防空範圍前，可自主或要求地面砲兵制壓敵防空武力，以提

升陸航戰場存活率。 

2.地面部隊：（1）守備部隊：砲兵受作戰（分）區管制，實施舟波攻擊；灘

岸火殲及灘岸防護射擊時，砲兵回歸建制掌握，集中砲兵、反裝甲武器及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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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擊滅敵登陸部隊於水際灘頭與陣地前沿；獲得陸航支援時，依陸航攻擊

需求及目獲狀況，以砲兵部隊制壓敵防空武力。（2）打擊部隊：運用夜暗、地

形及防空掩護，採小群多路前推至待機位置保存戰力，完成反擊作戰準備；砲

兵部隊依作戰區指導，協力舟波攻擊及其他方面作戰。 

3.協調事項：地、空部隊間之指揮管制、兵火力協調、管制、支援、空域及

安全管制、敵我辨別、通信連絡與勤務支援等，均應事先完整規劃，俾利協同

一致，發揮地空整體戰力。 

（1）作戰區運用 AH-64E 強大目獲能力，遂行登陸船團監控及目獲作業，

應先期與陸航協調 AH-64E 分遣隊運用派遣時機，建立通聯與資傳鏈路，以利目

標傳遞作業。 

（2）陸航部隊：依指揮管制或戰鬥支援關係，派遣空中兵力遂行攻擊及支

援，並事先獲得協調、支援單位之計畫成果及通聯方式。 

（3）地面部隊：由陸航連絡組（陸航部隊派遣）或前進空軍管制官（單位

自訓）完成事前協調，遂行計畫及臨機火力攻擊，並依陸航空中機動路線及作

戰需求，提供防空掩護或制壓敵防空武力。 

二、反擊作戰火力支援協調 

反擊作戰係以地空主戰部隊為主體，在海、空軍、砲兵及守備部隊支援下，

以攻勢行動分割及殲滅進犯敵軍，為爭取戰場主動權之具體作為。作戰期間，

肆應戰場變化及戰術作為調整，運用聯合火力打擊敵作戰體系、拒止後續舟波

及掩護地空部隊反擊發起，並遂行戰鬥間火力支援協調作業，以瓦解敵建立登

陸場之作戰企圖，反擊作戰之重要行動、目的及所望戰果，如圖五所示。 

（一）作戰區火力運用 

作戰區火協組在受領反擊命令後，即應配合反擊部隊作戰行動，依支援火

力特性及運用方式，適切規劃支援火力分配、安全管制作為，另為降低陸航部

隊空中機動風險，作戰全程之火力運用，應優先制壓敵防空部隊，以爭取戰場

主動權及提高戰場生存率。陸航部隊獨力遂行反擊任務時，作戰區須依反擊發

起、飛行時間、飛航路線及目標分配區域，執行計畫性安全管制。 

1.火力運用構想：作戰區統合運用聯合火力支援反擊作戰，以殲滅登陸敵軍、

遲滯後續舟波及阻敵增援為目的。於反擊作戰發起時，配合機動打擊部隊兵力

運用及攻擊部署，打擊部隊砲兵以反擊火力支援為主，守備部隊砲兵持續支援

守備部隊灘岸戰鬥，另以軍團（增援）砲兵火力對敵後續舟波攻擊；陸航部隊

以一部協力機動打擊、拘束部隊作戰，殲滅突入敵軍，主力自側翼突入敵陣地，

優先摧毀高效益目標；海、空軍部隊持續爭取局部地區之海、空優勢，相機攻

擊敵後續船團及登陸舟波，以支援反擊作戰，反擊作戰火力運用規劃，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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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2.支援火力運用 

（1）空軍：空軍密支兵力對敵軍登陸母艦、兩棲艦艇實施攻擊，依要求支

援灘岸守備及反擊作戰，並持續爭取登陸地區局部空優。 

（2）海軍：持續運用海軍艦砲、岸置飛彈及輕快兵力等，對共軍海上船團

及返航登陸艦艇實施攻擊，並持續協力空軍爭取登陸地區局部空優。 

（3）砲兵：打擊部隊砲兵配合兵力運用，提供反擊作戰火力支援；守備部

隊砲兵，以密切火力支援灘岸守備作戰，拘束敵軍於預想反擊地區；軍團砲兵

對敵海上後續梯隊射擊或支援守備部隊固守陣地，以為反擊支撐。 

（4）陸航：除編組空中打擊部隊外，另以一部持續協力作戰區目標獲得，

並運用第二、三線防禦陣地、建築物及地形掩護，對敵突入之兩棲裝甲車輛、

登陸部隊實施攻擊，依守備部隊要求，遂行近接戰鬥攻擊。 

（5）其他：戰術偵搜中隊配合反擊作戰，遂行海上及主要登陸地區戰鬥監

偵作業。 
圖五 反擊作戰重要行動、目的及所望效果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高效益目標分析 

本階段以反擊作戰為主，攻擊目標應以能促使地、空主戰部隊反擊作戰有

利為考量，目標情報需求應優先敵直升機部隊、指揮所與通信中心、防空部隊、

裝甲與砲兵部隊、後勤設施、預備隊、坦克登陸艦、回程海上輸具。在共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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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上陸兵力突破我守備部隊主陣地前，以計畫及臨機火力對敵突擊砲車、步兵

戰鬥車等兩棲裝甲車輛遂行火力制壓，並優先對敵特種破襲分隊實施攻擊，以

破壞其地空作戰效能發揮；反擊發起時，配合機動打擊部隊兵力運用，依目標

獲得狀況，對敵實施先期火力制壓，火力優先指揮所與通信中心、裝甲與砲兵

部隊，破壞其指管及作戰能力；陸航主力對敵後續艇波、坦克登陸艦及登陸部

隊，優先攻擊合成預備部隊、裝甲與砲兵部隊、後勤設施、回程海上輸具等，

以降低其作戰持續力；作戰全程持續對敵指揮機構、無人飛行載具、防空部隊

及直升機部隊實施攻擊，以降低其指管、防空、偵蒐及打擊效能，反擊作戰目

標處理作業，如表八所示。 
表七 反擊作戰火力運用規劃表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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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反擊作戰目標處理作業表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三）地空主戰部隊火力支援與協調作為 

1.陸航部隊 

在無法獲得作戰地區局部空優時，陸航部隊運用敵空中火力間隙、能見度

不佳狀況（黃昏、夜間或拂曉），自敵側翼迅速突入敵陣，優先摧毀敵預備隊、

裝甲與砲兵部隊、後勤設施、回程海上輸具等；另以一部支援地面守備、打擊

部隊，對突入陣地敵軍遂行火力打擊及目標偵蒐。 

2.地面部隊 

（1）守備部隊：持續灘岸守備任務，綜合運用建制砲兵、迫砲及陸航支援，

力求拘束敵軍於所望地區，以利打擊部隊發起反擊；依目獲回報及陸航要求，

對敵防空部隊實施制壓。 

（2）打擊部隊：依敵情、地形、目標獲得及反擊路線，對敵接近路線、集

結地區、指管機構、火力支援單位及關鍵地形等，先期實施計畫火力，以利打

擊部隊攻擊遂行；依戰況進展，配合陸航部隊火力支援，由地面部隊空中管制

組，引導陸航在空機對敵實施火力打擊。 

3.協調事項：反擊作戰支援火力，係依戰況進展及地空部隊火力需求，綜合

運用臨機與計畫火力，以適時支援地空部隊反擊行動。故熟知兵種特性、建立

通聯管道及單位協調默契，為提升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時效之關鍵。 

（1）陸航部隊：配合計畫及臨機火力支援，與受支援單位建立通聯管道（火

協組、前進空軍管制官、砲兵部隊），確認安全管制與制壓敵防空武力需求，以

降低誤擊風險與提升戰場存活率。 

（2）地面部隊：對事前協調之計畫性安全管制，視戰況進展適時由火協組

通報生效；戰鬥間突發狀況，須運用空中火力支援時，則由單位空中管制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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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空軍管制官），依敵、我交戰狀況，運用空間（高度、平行）、時間或混合隔

離方式，遂行終端導引作業，並向上級回報管制作為，以充份發揮聯合火力支

援效能，並能維護友軍安全。 

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灘岸地區作戰為指管複雜、節奏快速之作戰型態，火力支援協調著重於協

助空中、地面、海上及特戰部隊，於敵主要登陸地域，實施戰術機動、兵力部

署及各項管制作為，為敵、我兵、火力較量，創造最有利條件。作戰區火協組

應整合現有可用支援，運用 AH-64E 所具備之偵蒐效能及資傳鏈路，以輔助作戰

區現有目獲能力；另考量地空部隊火力需求及戰場生存率，作戰區火協組應以

統一規畫、臨機協調及分權執行的方式，由守備、打擊部隊依作戰實需，規劃

並提出支援火力需求；考量現有可用地空火力支援，作戰區火協組整合致命與

非致命手段，統一計畫並分配優先支援及備援順序，後續由受支援部隊火協組

依戰況進展，適時通報計畫修正與協調火力支援之執行作為，保持火力運用彈

性，「控制及癱瘓」敵登陸部隊作戰效能，全方位、全縱深形塑戰場有利態勢，

發揮「地空整體作戰」效能。 

二、建議 

基於提升地面部隊聯合火力效能及強化地空整體作戰運用，建議應優先以

空域管制、終端導引及目標獲得等方面著手，以期集中有限資源，獲得最大作

戰效益，相關精進作為建議如下： 

（一）整合空域管制介面，降低誤擊風險：目前作戰區火協組防空情資獲

得，係以防情自動化指管系統，遂行空域管制（開放）作業，若狀況不如預期，

須修正安全管制措施，則易影響地面火力發揚時效或產生誤擊情事，錯失攻擊

有利時機。未來空域管制作為應採雙向思維，以建立動態安全管制為目標，將

空中飛航管制及地面火力指管納入同一作業平台。在空中飛航管制部份，基於

AH-64E 優異空中指管能力，可監控戰場空域、鎖定來犯敵機及指揮機群作戰，

應將其視為簡易版的空中預警機，在與作戰區（地面部隊）火協組建立資傳鏈

路後，運用獲得之空中安全管制措施，作為指管機群作戰之依據；作戰區（地

面部隊）火協組則以地面火力管控為著眼，在瞭解空中飛航動態後，因應作戰

需求建立動態性安全管制措施，以維護在空機之安全。 

（二）提升終端導引能量，建立地空導引複訓機制：灘岸地區作戰常在海、

空劣勢狀況下實施，對有限的空中支援火力，更須發揮最大運用效能，要求標

準更應相對提高。現階段空援組合訓練僅在無敵情狀況下，由前進空軍管制官

引導在空機實施攻擊，然防衛作戰時，在敵情威脅及時間急迫狀況下，前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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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管制官地空火力導引作業之時效性及能力尚待驗證。建議除提升現有地空通

聯裝備外，第一線部隊長及前進觀測官，應具備地空火力整合運用、風險評估、

及地空通連（不含在空機引導）等能力，納入各訓練指揮部分科教育課程，以

奠定發揮空中打擊火力效能基礎。另為強化陸航（空軍）地空火力支援效能，

建議運用三軍聯訓時機，以作戰區為單位（金、馬及澎防部複訓人員配合本島

各作戰區），由航特部（空軍官校）派遣專業教官實施地空通聯、管制之訓練及

再認證，以強化地空火力運用效能。 

（三）建構作戰區遠距、精準及自主之多元化目標獲得能量：面對中共與

日俱增之軍事威脅，如何爭取海上縱深、精確目標定位與即時目標處理，為陸

軍防衛作戰時，聯合火力運用之重要考量。目前現行無人飛行載具、友軍偵蒐

及雷達系統目標定位精度不足，且在敵海、空優及電磁攻擊下，戰場存活率尚

待驗證，影響聯合火力運用效能發揮。建議作戰區應持續籌建機動目獲雷達，

並持續提升無人飛行載具目標識別、精確定位等性能，以建立作戰區多元、自

主的目獲手段。另配合砲兵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應與目獲系統建立情傳鏈結

功能，以提供多管火箭及各式火砲，迅速、可靠的目標情資，俾能發揮遠程、

精準火力打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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